
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

但是教育伦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理论形态，至少是可以接

受的。在我国，教育伦理学不仅成为近年来教育研究的一个新的
生长点，①成为教育学（或伦理学）家族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在

大学的学术建制中占有一席之地。②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人们

对教育伦理学的认识仍然纷纭不一，甚至存在一些“偏差”，如将
教育伦理学“窄化”为对学生道德发展或教师职业道德的研究。
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历史的、综合的角度，对教育伦理学的若干
“元问题”进行初步的反思，以丰富有关教育伦理学的认识，推进
教育伦理学的发展。

一
单从教育伦理学这个名称上，人们甚至可以直观地判断它

不外是处理教育与伦理（或道德③）关系的学问。如果我们接受这
种观点，那么教育伦理学的源头在西方就可以上溯到智者派，他

们宣称可以教人道德；在中国可以返回到先秦诸家，他们把道德

君子作为教育的目的。但是，这些论断的合理性仿佛是不言自明
的，甚或是“独断的”。从理性的角度对教育完成道德使命的可能
性进行反思，最终是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开始的。在《美诺》
（Meno）篇中，柏拉图借美诺之口，向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对欧洲
哲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教育问题：“美德可教吗？或者说，美德是通
过实践得来的吗？或者说，美德既不是通过教诲也不是通过实践

得来的，而是一种天性或别的什么东西？”〔1〕这也许是第一个带

有教育伦理学意味的问题，因为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意味着一种

理解教育与道德关系的原初方式。对于这个经典问题，柏拉图以
后的讨论仍在继续，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
machean Ethics）中就对美德可教性的条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即认为美德的获得离不开公共制度或懂得立法学的个人〔2〕。
即便这是一个教育问题，但是他们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

仍是出于哲学的考虑，也就是说，是从道德的方面考察它的可教

性。不过，后来的思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人们不再关注道德是
否可教的前提问题，而是直接将道德作为教育的目的或内容提

出来。例如，昆体良要培养的雄辩家，首先应当使他成为一个善
良的人，他不仅要有演说的天才，而且要具备一切优异的品格；

夸美纽斯和洛克都将德行作为教育的重要目的；卢梭将道德作

为青春期少年受教育的重要内容；康德也强调教育的道德陶冶

功能，要培养儿童的“善良意志”。
到 18世纪末 19世纪初，特别是教育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

科出现之后，以往有关道德作为教育目的或内容的强调，逐渐使

人们意识到伦理学作为教育学理论基础的必要性，因为讨论道

德问题，没有什么比伦理学更胜任。例如，赫尔巴特从教育的“目
的—手段”结构出发，不仅确定了道德之于教育的最高目的，而
且奠定了伦理学作为教育学基础的必要性；新康德学派的纳托

普从教育内含的真、善、美目的出发，要求教育学建基在逻辑学、
伦理学、美学之上；此外，贝内克、施莱尔马赫、罗森克兰茨、拉伊

①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数本以“教育伦理学”为名称的教材，如王正平主编的《教育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施修
华和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9）、陈旭光主编的《教育伦理学》（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李春秋主编的
《教育伦理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王正平和郑百伟著的《教育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也有不
少关注教师职业道德的论著。跨入 21世纪之后，有关教育伦理学的研究逐渐拓展到教学伦理、管理伦理、制度伦理、政策伦理、研究伦
理等诸多主题，形成了数百项研究成果（包括学术专著或论文、硕博士论文等）。

②如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设置教育伦理学专业的博士或硕士学位点开设了教育伦理学课程。
③相对来说，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与“伦理”略有区别：前者侧重于主观的、个体的、内在的层面，后者侧重于客观的、社会的、外在
的层面。本文在讨论时不作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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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将伦理学作为教育学的知识来源。由此，教育与道德的关系
逐渐摆脱了纯粹经验的直觉或感悟，进而获得了伦理理论的理

性辩护。
然而，教育伦理学的相对独立，是与杜威在 19世纪末 20世

纪初的工作密不可分的。1894年，杜威从明尼苏达大学来到芝加
哥大学，担任哲学与教育学首席教授，即开设了一门题为“教育伦
理学”的课程。这门课程的授课提纲内容详尽，结构完整，翌年即
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教育伦理学六讲》。三年后，杜威
又发表了《构成教育基础的原理原则》。这篇论文既是前述六讲的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又是 1907年发表的《教育中的道德原则》的
雏形。在这些著作中，杜威关于教育伦理学的构架尽管前后略有
调整，但是主体内容和基本逻辑仍未有多大变化。他提出，学校的
道德目的不能仅仅通过直接的道德教学来实现，而必须依托一种

更加广泛、间接、生动的方式，即将学校自身、教学方法、课程建立
在伦理的基础上〔3〕。这种观点已经开始将伦理的视角从教育目的
或内容的层面转向教育的形式或程序层面。
倘若从判断学科的实践标准来看，杜威堪称是教育伦理学

的开创者，他不仅明确使用了教育伦理学的称谓，发表了教育伦

理学的论著，在大学开设了教育伦理学的课程，更为重要的是，

他开创了从教育形式或程序层面关注伦理的路径———这条路径
对彼得斯、索尔蒂斯、斯特赖克等人的教育伦理探究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杜威之后，特别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伦理
学进入发展的多样化和成熟化阶段：在研究领域上从整体层面

延伸到课程、教学、管理、政策等具体层面；在研究方法上，走向
了事实分析和价值辩护的并存；在研究形式上，呈现出“专题
化”、“系列化”和“体制化”的趋向。教育伦理学俨然成为教育学
（或伦理学）园地中的璀璨一枝。

二
以上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初步追溯了教育伦理学的产生及其

标志，仍然没有回答“教育伦理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显然，仅
仅凭直观去判断教育伦理学的“对象域”是不够的。我们仍然需
要关注不同时期人们给出的各种回答，充分汲取他们的智慧。下
面先对这些回答做初步的整理，然后在综合的基础上阐明教育

伦理学的性质或取向。

———作为教育哲学分支
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纳托普继承了康德的余绪，认为教育目

的在于使人的意识最终达到真、善、美的境界，因而教育学就需
要以分别阐述真、善、美的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为基础。1923
年，范寿康在《教育哲学大纲》中根据纳托普的哲学观，将教育哲
学分为教育论理学（即逻辑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美学三部。其
中，教育伦理学关注的是伦理学对于教育目的和方法的影响。他
依托西方伦理学史，分析了自苏格拉底以至海培林的伦理思想

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并认为作为教育目的的基础的伦理学应该

是自然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个人的完成和

他人的福利。其中，“个人的完成是指身体的各种能力的养成和
知情意的陶冶。他人的福利是指谋社会的幸福，这是根据于我们
的良心，尤其是根据于我们的社会的本能的”〔4〕。这里的“教育伦

理学”，其实并不是独立的学科，而是作为教育哲学的分支领域
出现的，就像伦理学作为哲学的分支领域一样；如果从教育学的

意义上说，它所关注的是教育学的伦理学基础；从内容上来说，

它所关注的主要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教育目的制定的意义，

所以又是教育目的的伦理根据。进一步来说，“教育伦理学，为教
育哲学之一部，以伦理学为根据，研究教育之根本原理”〔5〕。

———作为道德教育论
在我国，直接以“教育伦理学”命名的第一本著作，是丘景尼

1932年在世界书局出版的《教育伦理学》。他认为，教育伦理学
不是一般伦理学，因为其重心不在道德的本质、理想或一般方
面，而在“道德人格的养成和各种实际道德事实的研究”，但是，
教育伦理学也不是实践伦理学，因为它的目的不在“自己修养”，
而在“训练他人”，并且它的范围也较广泛，需要将与道德、教育
有关的一切事项都考虑在内。在丘景尼看来，教育伦理学相当于
道德教育（论）。因此，建立一门独立的教育伦理学实有必要。如
果从字面上来说，二者之间“亦不无区别，即教育伦理学所探讨
的，大半属于原理的问题，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则大部分为实

际的问题”〔6〕。质实说来，丘氏的《教育伦理学》集中探讨的是道
德教育问题，兼及与其有关的社会教育、性教育、感化教育等诸
多方面。

———作为职业伦理学
还有一种观点将教育伦理学纳入职业伦理学的范围，认为

它与医学伦理学、军人伦理学、律师伦理学等相当，是一门探讨
“教师职业道德”或“教师道德现象”的学问。例如，有人认为：“教
育伦理学是研究教师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变化及其社会作用
的科学，换言之，它是一门探讨教师道德发展规律性的科学。”〔7〕

也有人说：“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师职业劳动领域内道德意识、
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的科学。它是研究教师职业道德的学问，是
教师道德理论学说、教师道德规范学说和教师道德实践学说的
有机统一。”〔8〕还有人更直接地提出：“教育伦理学是探讨教师的
职业道德的学问，教师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必须有职业道

德，就是专业道德，或称‘职业伦理’。”〔9〕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

伦理学不过是“教师伦理学”的别称。

———作为应用伦理学
应用伦理学又称实践伦理学，是与理论伦理学（或规范伦理

学）相对的。它重在运用理论伦理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人类特
定生活领域的实践问题。从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生活领域来说，
教育伦理学与法律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网络伦理
学等，都应该纳入到应用伦理学的范围〔10〕。例如，有人主张，教
育伦理学“应该是研究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内
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道德关系的一门科学”〔11〕；也有人提出，教

育伦理学是“探讨教育领域善恶矛盾的科学”〔12〕；冯契主编《哲
学大辞典》的“教育伦理学”词条也认为，它是“研究教育过程中
的道德问题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主要包括教育过程道德问题、
教育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功能”〔13〕。这些观点将教育伦理学的对
象域设定在教育中的“道德关系”、“善恶矛盾”、“道德问题”等更
为宽泛或一般的方面，除了教师的职业伦理之外，还涉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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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道德的”（moral）可以与“非道德的”（non- moral）相对，是指与“经济的”、“政治的”相区别的、可以从道德上进行判断的领域，也
可以与“不道德的”（immoral）相对，是指“出于道德”或“合乎道德”的。参见 Frankena，W.，Ethics，Prentice- Hall，1963，p.5.

者、辅助者、学生等主体的伦理责任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伦理要
求。在这种意义上的教育伦理学，涵盖了职业伦理学以外的其他
更为广泛的应用伦理问题。

———教育伦理学的取向
前述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合理性，体现了一定时

期人们有关教育伦理学性质的认识，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偏狭
性”。第一种观点是将教育伦理学置于教育哲学的框架下，强调
对教育（特别是教育目的）的形而上分析或价值分析，而没有注

意到现代伦理学同样存在形而下的或事实的分析。第二种和第
三种观点分别侧重于教育领域中两大主体所面临的道德现象：

学生的道德发展和教师的职业道德，显然都缩小或窄化了教育

伦理学的对象范围。在教育领域中，除了教师和学生作为道德主
体之外，各种涉及资源分配的制度安排（包括政策、管理、学制
等）也存在伦理的问题，也需要接受伦理的拷问。第四种观点关
注的是教育领域中道德问题和现象的特殊性，偏重于理论伦理

学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因而未能充分意识到教育伦理学对理

论伦理学本身产生的可能贡献。这种关系应该是一种双向的关
系，而不是单向的关系。就此而言，我们认为，教育伦理学应该定
位在“教育的伦理探究”上，即从伦理的视角分析教育领域中各
种具有伦理性质（或道德维度）的观念、行为、制度安排等。这种
分析一般有两条理路：一是对教育伦理问题进行经验（或事实）

的分析；二是对教育伦理问题进行哲学（或价值）的辩护。当然，
两条理路并不是并行不遇的，相反应该是相互增益的：经验的分

析有助于教育伦理问题的诊断，哲学的辩护有助于教育伦理问

题的批判。

三
从“教育的伦理探究”意义上理解的教育伦理学，其实就是

“教育的伦理学”，既包括对教育中道德现象的事实分析，也包括
对教育现象的伦理分析。为了推进这种探究，教育伦理学需要从
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建设。
第一，选择和发展适合教育问题探讨的伦理概念和理论。对
于教育的伦理探究，自然离不开伦理学的资源，需要倚重伦理

学的理论与方法，因为伦理学关涉的是包括教育在内的人的整

个实践领域，形成的是有关实践的一般伦理原则。但是，教育伦
理学除了要关注道德的一般方面之外，还必须将着力点放在教

育作为一种实践的特殊性上。这种特殊性意味着，教育伦理学
必须立足于教育本身，选择和发展适合教育问题探讨的伦理概

念和理论，而不是不加批判或转化地移用伦理学的有关概念和

理论。
第二，选择和发展适合教育问题探讨的伦理思维或方法。怎
样从伦理的角度探讨教育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从善恶正邪的角

度，对教育的正当性进行分析和评判。在伦理学史上，有关道德
正当性的辩护（或确证），主要有“目的论”、“义务论”两种典型观
点和思维方式：前者依据行为的结果来判断行为的对错，认为合

乎道德的行为应该是给个人或社会带来最大“功利”的行为；后
者依据行为的动机判断行为的对错，认为合乎道德的行为应该

是平等尊重每个人价值的行为。斯特赖克和索尔蒂斯在《教学伦
理学》中，就运用这两种伦理思维，依托具体的教育案例，针对教
育中的惩罚、自由、平等、尊重、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比较
和分析，最后认为，这种伦理辩护方式都有其合理性，但都不够

充分。“一个可行的伦理理论将会在非效果论者所追求的人文理
想勾画出的框架之内对结果表示深切的关注。”〔14〕这种见地是

颇有启发的。
第三，厘定和分析教育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和问题。倘若我们
承认将教育伦理学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或领域，那么我们

就需要明确在这个学科或领域中有哪些基本的伦理范畴或问题。
杜威在《教育中的道德原则》中分别从学校、教学、课程三个层面
提出了教育伦理的社会标准和心理标准；彼得斯在《伦理学与教
育》中分析了教育中的平等、自由、尊重、权威、惩罚与纪律等问
题；斯特赖克和索尔蒂斯关注了惩罚、自由、平等、尊重、民主等问
题；巴罗在《教育道德哲学》中提出自由、平等、尊重、灌输、自由、
自主、权利、分配等问题；如此等等。从这些探讨中，也许可以窥见
在教育伦理学中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些基本范畴或问题。
第四，架构和完善教育伦理学的基本框架和体系。这是以前
述工作为基础而提出的新任务。随着教育伦理学的发展，各种理
论和概念不断丰富，各种思维和方法不断完善，基本范畴和问题

不断明确，如何将这些理论和概念、思维和方法、范畴和问题组
成一个有内在逻辑的框架和体系，就成为推进教育伦理学发展

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之所以需要这种框架和体系，决非出于“体
系癖”，而是因为这种框架和体系不仅可以将教育伦理领域积累
起来的各种知识有效地组织起来，而且可以帮助人们准确定位

有关教育的伦理问题、概念和理论在教育伦理知识网络中的位
置，寻找解决教育伦理问题的整体视野，以探明教育伦理研究的

未来路向。

四
根据上述定位，我们可以从对象的层面，初步将教育伦理学

的体系划分为三大领域：

第一，教育的道德前提。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或领
域的合法性，首先来自于它对对象性质的假定是否能成立。也就
是说，教育学伦理学必须回答前提性的问题：教育何以是“道德
的”（与“非道德的”相对）？④或者说，为什么需要而且能够从“道
德的”立场评判教育？“道德的”立场与“非道德的”（如“法律的”、
“经济的”）立场相比，在分析教育问题时具有怎样的优势或独特
性？从现实来看，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形式，不仅内在地包含

着“使人向善”的意图，而且切实地关涉到他人的福利，涉及资源
的分配，因而存在道德的维度；从历史来看，教育与道德也是内

在关联的，无论是伦理学还是教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问

题有所追究：伦理学不只是分析道德的本质或规范，还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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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这些规范转化为个体的内在品质，而教育常常被看作是

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教育学也不纯粹考虑如何养成受教

育者的道德，还必须考虑道德的性质以及应该传递何种道德或

怎样以道德的方式进行传递的问题。
第二，教育的道德要求。在前提性问题得到回答的基础上，

就必须进一步追问教育怎样才是“道德的”（与“不道德的”相
对），或者说教育要合乎哪些道德要求。但在“什么是道德的”这
一问题上，不仅伦理学的不同派别（如功利主义、义务论、至善
论）存在分歧，而且随着道德主体、道德关系、道德场景的转换也
在不断变化。譬如，如果以教师作为道德主体，那么一种合乎道
德的教学至少应该在目的上是可欲求的，在内容上是有价值的，

在方法上是可接受的，在程序上是合法的，在结果上是良善的；

如果以教师及其交往群体的关系来说，教师应该以民主的方式

对待学生，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同事，以合作的态度对待家长，以

忠诚的态度对待社会或国家。
第三，教育的道德功能。这里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对于

个体道德成长的功能；二是教育对于社会道德进步的功能；三是

教育与个体、社会之间在道德上的功能关系。从功能有正向和负
向方面来说，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各自又有正负之分；从功能有

现实和理想方面来说，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又各自有现实功能

与理想功能之分。在教育的道德功能问题上，可以有两种研究的
思路：一种是经验研究，发现当前教育是否承担着道德功能、承
担着哪些道德功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着这些道德功能；另

一种是规范研究，针对当前教育在道德功能上的现状，指示教育

今后应当肩负的道德功能。
以上种种，也许只是“粗线条”的勾勒。像其他学科或领域的
发展一样，教育伦理学必须依托坚实的方法论，建构教育伦理理

论，这种理论应该有助于描述和解释各种教育伦理现象，有助于

解决现实的教育伦理问题，有助于激发新的教育伦理探究、生成

新的教育伦理理论。不仅如此，教育伦理学不应沦为理论伦理学
的简单应用，而要通过对教育这个特殊的实践领域的深入分析，

为理论伦理学的丰富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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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theoretical Issues in Educational Ethics: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CHENG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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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emming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morality, educational ethics
was formed by the original works of John Dewey. It is regarded as an ethical inquiry into education, attempting to
explain education as a pattern of human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with empirical analysis and value
justification. Based on this orientation, educational ethics should select and develop some ethical concepts and theories
as well as ethical thinking and methods appropriate for educational issues,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main categories
and issue, and also construct and improve its framework and system. Educational ethics is mainly composed of moral
prerequisites, norms and functions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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